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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洲区面向符合条件大学生村官 

考核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告 

 

根据省、市关于考核招聘符合条件大学生村官为事业单位工

作人员的有关规定，现面向全区符合条件的大学生村官考核招聘

事业编制工作人员 9 名，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招聘岗位 

全区范围内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事业编制岗位 9个。 

二、招聘对象 

全区任满 1个聘期且目前仍在岗的 2016年选聘的大学生村

官。 

三、招聘条件 

应聘人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

1、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本科及以上学历（不含网络学院、成

教学院、自考助学班和联合办班的毕业生，以及各类委培生和定

向生）； 

2、思想政治素质好，组织纪律观念强； 

3、具有符合国家或行业规定并能坚持正常工作的的身体条

件。 

四、考核招聘程序 

（一）报名和审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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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聘人员自 2019年 10 月 28日至 2019 年 10 月 31日（下午

5:30报名截止）期间携带报名表到区委组织部组织一科 202办公

室报名，并进行资格审核，确定考核人选。 

（二）考核方式和流程 

1、发布考核预告。考核时间：2019年11月4日至2019年11月8

日。具体考核时间将告知考核对象，并提前一天在考核对象所在

村发布考核预告，公布考核组联系方式，接受干部群众对考核工

作的监督。 

2、考核动员。在被考核对象所在村召开考核工作动员会议。 

3、个人述职。考核对象结合任期内思想政治、工作实绩、廉

洁自律等方面进行述职。 

4、民主评价。对考核对象工作实事完成情况、德能勤绩廉的

表现和是否同意考核对象录用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进行民主评

价。参与民主评价的范围为：街道党工委书记、分管副书记、组

织委员、街道驻村干部、村“两委”班子成员，部分党员群众代

表（不少于10人）。 

5、个别谈话。对考核对象履行职责、完成工作任务、取得的

工作成绩和德才表现情况进行核实，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，进一

步了解考核对象各方面情况。参与个别谈话的范围为：参加民主

评价的全体人员。 

6、实地查核。根据需要，考核组可采取查验现场实物和实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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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阅工作台账和相关资料，访谈服务对象和受益群众，延伸考核

等方式，对考核对象履行工作职责、主要工作实事和工作实际的

情况进行核实。对民主评价和谈话中反映出的有关政治素质、道

德品质、廉洁自律和工作作风等方面的问题，内容具体、线索清

楚的，采取适当方式进行专项调查。 

7、综合分析。考核组梳理汇总考核情况，撰写考核材料，并

提出考核是否合格的建议。 

8、形成材料。考核组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，形成考核材料，

明确考核对象是否合格，报区委组织部、区人社局研究确定。合

格者进入体检，不合格者不予聘用。 

（三）体检 

体检工作由招聘单位负责组织实施，须在市属三级以上医院

进行。参照《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（试行）》执行。体检时

使用《武汉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体检表》，负责体检的

医务人员和主检医生须在结果栏提出明确的合格或不合格意见。

体检不合格者不予聘用。 

五、考察结果公示及聘用 

拟聘用人员名单在新洲区政府门户网站经公示 5 个工作日无

异议者，由区人社局按照相关程序办理新进人员岗位认定登记手

续。 

六、其他事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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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对在专项招聘过程中任一环节出现的违纪违规行为，根据

《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》（人社部令 35 号）

进行相应处理。 

2、本公告由区委组织部、区人社局负责解释。 

3、咨询电话： 区委组织部组织科 027-89361918    

区人社局事业科  027-89350102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中 共 武 汉 市 新 洲 区 委 组 织 部 

武汉市新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2019 年 10 月 25日 

 


